
校級師長赴非大陸地區參訪交流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 U103 

項目名稱  校級師長赴非大陸地區參訪交流作業 

承辦單位  國際合作組 

作業程序 

說明 

一、 出發前準備事項 

（一） 確認出訪目的為校級合作交流為主或經校長核定指派國際交流活動。 

（二） 確認出訪日期及所需經費來源。 

（三） 聯繫受訪學校或單位：依據出訪師長出訪目的及欲訪問單位聯繫受訪

單位，並主動提供本校出訪代表欲前往拜訪時間、目的、代表團 人

員名單、如需受訪學校或單位協助事項（訂車、訂房、接送、特殊飲

食習慣）、確認受訪單位接待人員、連絡方式及接待流程。 

（四） 依時程預訂機票、住宿地點、國內外交通工具、辦理簽證（得請旅            

行業者代辦）及因公出國綜合保險。 

（五） 排定活動行程表。 

（六） 進行校內外陳報程序，必要時得會辦相關單位，待奉核可後請出 訪

師長辦理請假程序。 

（七） 必要時得致函駐外使館協助安排出訪等聯繫事宜。 

（八） 備妥師長出訪所需旅行證件、詳細出訪資料（含出訪行程表、訪問學

校或機構背景資料及交流紀錄）、致贈受訪單位之禮物及文宣。 

二、 行程結束後結案 

（一） 經費核銷：請出訪師長留存相關單據，返國後依主計室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（二） 成果報告：返國後 3 個月內完成出訪報告，並填妥「出國報告審核

表」奉核後，於行政院「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」上傳報告。 

（三） 後續聯繫：去函致謝，並依出訪交流結果進行後續聯繫。 

控制重點 

一、 出發前準備事項應盡可能完備。 

二、 本校辦理教師兼任行政主管或公務員赴非大陸地區之出國申請，須配  

合相關法令。 

三、 經費核銷須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法令依據 

一、教育部及所屬機關(構)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

二、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

三、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

使用表單 

一、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要保書 

二、宣導禮品申請單 

三、出國報告審核表 

 

http://pras.ncue.edu.tw/ezfiles/15/1015/img/593/417389132.doc


校級師長赴非大陸地區參訪交流作業流程圖（U103）

安排出訪事宜

國際處

1.預借現金、預訂機位、飯店、 
  辦理出國旅行證件、國內外接
  送機安排、因公出國綜合保險
2.與師長確認機票付款方式
  (個人信用卡、學校匯款)、
  是否加保旅平險、不便險等

確認行程細節、製作出訪手冊

國際處

召開行前會議

國際處

出訪資料及禮品準備：
1.旅行證件、電子機票、保險收
  據、出訪手冊
2.禮品及文宣
3.合作約定書(若有簽約）
4.提醒師長：請假、開通國際漫
  遊、出訪日桃機接送時間

後續合作聯繫

國際處

本校年度出訪計畫、受邀、招生需求

1.聯繫方式:
  直接或透過外館協助聯繫
2.告知:
  計畫目的、期間、人員名單
  需協助事項:交通、住宿、膳食

確認出訪目的、日期、人員及
所需經費來源後規劃出訪行程

國際處

聯繫受訪單位詢問是否可接待
及告知出訪計畫

國際處

簽請校長核定

國際處

出訪後檢討會議及
成果報告

國際處
核銷憑證單據:
機票、登機證、國內外交
通、禮品、宴請、通訊、
會員註冊

簽呈附件:
出訪計畫初稿行程表、經費預估
表、生活費日支表、該年度教育
部核定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表

1.資料整理如名片、照
  片、洽談內容
2.成果報告自返國後3個
  月內完成上傳公務出國
  報告網

出訪手冊:
1.拜訪時間、地點、交通、住
  宿、膳食
2.受訪單位、接待人員背景資料
  及交流紀錄
3.拜訪目的及合作計畫內容
4.致贈禮品清單及文宣
5.該國文化、禁忌、氣候等注意
  事項

訪問後寄送感謝信

國際處

返國後經費核銷

國際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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